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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國家經建及科技之發展，提供對政府及企業界之服務，並加強本校產
學合作業務之推廣與管理，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產學合作收支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有關事項，除法令或委託契約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非依
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個案，準用之。 

三、產學合作收入係指本校各單位運用現有師資、人力與設備接受政府機關、公
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等所委託辦理之專題研究、產業服
務及教育訓練等服務所獲得之有關收益。 

四、凡接受委託產學合作之主持人應為本校編制內(外)專任教學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或研究人員，依所需儀器設備費用、圖書資料、經常費用、管理費及技
術移轉費等各項費用編列經費明細表(附件一)提出計畫書，經各該系所或中
心主任及院長同意，簽會研發處、產學處、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以學
校名義向委託單位辦理簽約，並由計畫主持人副署。計畫執行變更時，應循
校內行政程序簽核。 

專任教師擔任其他學校或民營機構研究計畫案之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無法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者，仍應依學校行政作業程序取得許可。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專業學會重要職務，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補助)計
畫，應透過學校行政作業程序簽准，如有涉及使用學校資源，應本於使用者
付費原則，依本校相關規定收取使用費，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五、接受委託辦理各項產學合作計畫案，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管理。 

六、產學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或所得利益之歸屬及分
配，需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



理。 

七、產學合作涉及敏感性科技者，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究安
全管制作業之法規規定，建立安全管制機制並簽署保密協定。 

八、管理費及技術移轉費之提成規定︰ 

（一）本要點所稱「經常門費用」系指計畫總經費中非屬設備費、管理費、技
術移轉費之經費。 

（二）專題研究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
辦理。 

2. 本校直接與政府機關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合約所訂定之經常門及資
本門費用總額至少提撥百分之十為規定管理費；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

團體委託簽約之專題計畫應按合約所訂定之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至
少提撥百分之十五為規定管理費，或依計畫經費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
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技術移轉費時，應提撥至少百分之十為規定管理費。 

3.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若明訂不能提列管理費或訂有管理費提列標準者
，依其規定，須檢附機關之相關規定。 

4. 若計畫管理費提列未達規定管理費者，應於經常門費用中提出不足之差額
以供學校支付水電費、電話費、設備維護費及電腦、場地使用費等必要的
一般行政費用。若有特殊情況者，可專案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後，酌
減提成比例。 

5. 經校長核准降低規定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結餘款（不
包括學校提撥之配合款），應先行補足按計畫總經費應行編列之規定管理
費，所餘款項始得依結餘款之運用範圍使用。 

（三）產業服務 

凡經本校研發處、產學處、系所及研究發展中心接洽並在執行過程中使
用本校設備、人力、及其他資源者，均至少按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
之百分之十五提成規定管理費。除執行人員及設備常駐於校外租賃空間

、計畫具社會責任或公益性質者，得至少按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之
百分之十提成規定管理費。 

（四）教育訓練 

凡開班辦理不涉及學籍、學位、學分之在職訓練、技術人才養成訓練、
專門技術訓練及代辦實習者，其管理費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相關規定辦理
。 

九、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結餘款之保管及分配 

（一）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結餘款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分配運用，並得以專
帳處理且應納入學校會計報告表達。 

（二）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及國科會計畫管理費分配比例為：學校為規定管理費
之百分之七十三，其餘三分之一分配至執行單位所屬學院，三分之二
分配至執行單位；無學校人力支援(包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博士後
研究員、行政助理及校級專案助理等)之中心執行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分
配比例為：學校為規定管理費之百分之五十五，其餘分配至執行單位
。若單一計畫管理費未滿五千元者，均歸學校統籌運用。 



（三）計畫經費結餘款分配比例為：國科會計畫分配比例學校不得低於百分之

十、執行單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其他計畫分配比例學校不得低於百
分之五。上述二款計畫之剩餘比例得由計畫主持人分配予主持人(含共
同、協同)及執行單位。若單一計畫結餘款未滿五千元者，均歸學校統
籌運用。 

（四）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時，計畫經費結餘款得由計畫主持人陳請校長核
定後移轉至學校、所屬院系所或編制內單位，惟學校分配比例至少百
分之十五。若未經校內行政程序簽核或結餘款未滿五千元者，則由學
校統籌運用。 

（五）管理費及計畫經費結餘款之動支程序由動支單位循本校行政程序並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管理費及結餘款支用要點」辦理
。 

（六）各項產學計畫執行結案後之結餘款除委方另有規定需繳回外，其轉至下
年度繼續使用者，以及各項行政管理費之授權支用，依相關規定運用
範圍使用。 

十、產學合作工作酬勞支給標準如下： 

（一）總金額逾六十萬元之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其人員酬勞費編列不得超過個
案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政府機關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如有特殊原因得簽奉校長核准後編列。 

（二）行政支援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每月工作酬勞、加班費、值
勤費、工讀費及差旅費支領酬勞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為限，
並不限於現金支給。惟其支出合計總數（連同教師非法定給與及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費）仍應受不超過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之百分之五十上限
規定。 

（三）學生協助計畫，除原領獎助學金外，博士生月支酬勞總額不得超過助理
教授級學術研究費、碩士生月支酬勞總額不得超過講師級學術研究費為
原則，另月支酬勞與獎助學金合計，博士生總額不得超過本校「專案工
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博士後起薪，碩士生總額不得超過碩士起薪，大
學生總額不得超過學士起薪為原則。但參與特殊專案須支給較高之酬勞
費者，應循行政程序併同產學合作計畫陳請校長核定。 

（四）因產學合作計畫需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或行政人員應依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國科會相當職務人員或其
他相關規定之支薪標準支給，情形特殊者，得酌予提高，聘（雇）期
間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應由各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支給。 

（五）訓練鐘點費之支給標準依據本校推廣教育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非政府機關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除合約另有規定者應依合約辦理外，經

費編列最高基準如下： 

（一）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1. 計程車車資每日上限新臺幣1,000元整(應檢據核實報支及敘明搭乘起訖
點)。 

2. 駕駛自用汽機車者上限為「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二倍。 

3. 本項報支須為計畫內人員，且申請公差經核准者(自行開車者限教職員工



)。 

（二）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膳宿費 

1. 辦理半日者： 

(1) 每人膳費上限為「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之二
倍。 

(2)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括講習、訓練及研習會)，每人膳費上

限為新臺幣550元。 

2. 辦理一日(含)以上者： 

(1) 以校內教職員工為參與對象之一般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於校
外辦理者，每人報支膳宿交通以不超過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之差旅費標準為原則。 

(2) 參加對象含校外人士之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會除依委託機關規
定及契約辦理外，編列上限規定如下： 

甲、一般性會議、訓練及研討會：每人日膳費新臺幣(以下同)800元，
每人日住宿費 2,500元。 

乙、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含講習、訓練及研習)：每人日膳費 1,500
元，每人日住宿費 4,000元。如於膳宿外再支給外賓酬勞，支付費
用總額不得超出行政院所定「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
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 

前項經費編列，如有特殊原因得經簽奉校長核准後提高上限。 

十二、產學合作預算編列、執行、保管及使用 

（一）產學合作執行單位應循預算程序編列相關預算，按計畫進度執行，且如
期結案，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二）產學合作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
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三）產學合作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主計室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
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四）產學合作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
，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十三、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本校財產統一管理
運用；若有例外者需陳請校長核准。 

（二）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約定
，無約定者，依據研發成果智慧財產與技術移轉獎勵相關辦法之規定

辦理。 

十四、除法令或合約另有規定外，結案程序含計畫結案及經費核銷。 

計畫應在合約所訂截止日次日起六個月內完成請款程序及結案事項，無
法完成時，計畫主持人應申請延期。 

如未於期間內辦理，計畫主持人應向校方提出書面說明，並負責後續處
理。 



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

諾。 

十五、未經本校核准，自行承接產學合作計畫，違反規定者，應提各級教評會或
相關會議審議處理。 

十六、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擬以產學合作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
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及前述以外之
項目，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應經校
長核定後，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年度決算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